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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庆祝经济特区

建立 40周年和抗疫英雄社会宣传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：

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《关于刊播庆祝经济特区建立 40

周年宣传短片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做好抗疫英雄社会宣传的通知》文

件精神，配合市委宣传部做好庆祝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及大力弘

扬、宣传抗疫英雄先进事迹、抗疫精神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协调企业配合做好宣传工作

请各区局收文之后立即通知辖区内各物业服务企业，自行登录

广东文明网（http://gd.wenming.cn/），点击进入首页中部的“图

说我们的价值观作品展示” 专

题 栏 目 中 的 “ 庆 祝 经 济 特 区 建 立 40 周 年 ”

和 “ 抗 疫 英 雄 ”

栏目，下载宣传短片和宣传画（庆

祝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宣传资料包括《四十载再出发》4个短视

频和 9张宣传画。抗疫英雄宣传资料包括 1个长视频《战疫英雄故

事汇》，《钟南山》《战役者动漫郭亚兵》《战役者动漫张忠德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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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战役者动漫成守珍》4个短视频和 25 张宣传画），并在近期充

分利用物管项目的楼宇移动电视终端滚动刊播宣传短片和致敬抗

疫英雄主题宣传画。

二、报告反馈相关工作落实情况

请各区局收集各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宣传情况，形成情况简报，

与以区为单位汇总后的《区宣传情况记录表》、相关佐证图片、视

频等压缩为一个电子文件后，一并于 9 月 28 日（下周一）前发至

我局联系人邮箱（我局于 9月 29 日报市委宣传部）。情况简报包

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1.区局落实该项工作的情况；2.辖区内已配

合宣传的物管项目数量、播放时间、频次及其他突出亮点情况等。

三、采取措施激励企业配合工作

请各区局及时将该文件要求传达给企业，阐明该项工作的重要

意义，同时采取合理措施激励企业配合政府部门工作。请各区局在

年底集中通报表扬配合该项工作及工作情况突出的企业，并提醒受

表扬的企业依据《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申请诚

信加分。

附件：《区宣传情况记录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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